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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契約的解釋 
 
主講人：陳忠五副教授 
 
緒  言 
 

契約解釋：契約法的核心問題 
訂約階段：當事人間是否達成合意，契約的訂立是否具有不成立、無效或得撤銷事由，當

事人所訂立的契約屬於何種類型的契約等，通常均有賴契約的解釋，始能確定。 
履約階段：何人得對何人、在甚麼時間、在甚麼地點、請求履行甚麼契約義務等，通常均

有賴契約的解釋，始能確定。 
 
契約解釋的必要性 
契約之所以需要解釋，係因契約當事人間就某一契約事項，認知不同，意見不一，因而有

必要確定或補充當事人之意思，並決定其法律效果。 
契約爭議事項的發生，主要來自三種不同的原因： 
1 當事人受限於訂約經驗或能力的不足，以致當事人的意思，往往未清楚地表示出來。此

種現象，使得當事人的意思，在爭議發生時，不是曖昧不明，就是具有多種解釋的可能

性，或是彼此相互矛盾。 
2 當事人受限於溝通經驗或能力的不足，以致一方當事人對他方當事人的表意行為，往往

有所誤認或誤解，並基於此一誤認或誤解，繼續準備訂約或從事履約工作。 
3 當事人故意不為表意行為或故意為抽象模糊的表意行為。人類預知未來事項的能力，本

即相當有限，加以契約牽涉事項千變萬化，隨著時間經過與情事變遷，更可能不斷更迭，

因而當事人可能無法在契約訂立時，就某一契約事項予以事先預見並為約定。退一步言，

即使當事人就某一契約事項已經事先預見，然基於「訂約經濟效益」考量，為了避免因

某一契約事項的磋商談判，延誤整個契約的訂立，或浪費過多的勞力、時間或費用，甚

至導致整個交易終歸失敗，因而當事人故意不為表意行為，或故意為抽象模糊的表意行

為，以保留日後彈性調整的空間。 
 

總論或各論？ 
此處所討論的，是指契約解釋的一般原理原則。此種一般原理原則，得適用於任何類型的

契約。 
在一般原理原則之下，各種不同類型的契約，例如附合契約或定型化契約、勞動契約、消

費者契約或政府採購契約等，其解釋，有個別的原理原則，不在此處討論之列。 
 
二個層次 
契約爭議事項，可能涉及當事人有約定事項的詮釋，也可能涉及當事人未約定事項的補充。

因而，契約的解釋，具有二個不同的層次：第一，發現當事人的真意，第二，填補當事人

真意的欠缺。 
在「私法自治」、「契約自由」原則之下，一般認為，當事人真意的發現，為契約解釋的

主要目的，契約漏洞的填補，僅居於從屬地位。從而，解釋契約，固屬事實審法院職權，

但在當事人就某一契約事項已有約定的情形，事實審法院如認為該約定內容不公平或不合

理，而捨棄當事人真意的發現，直接從事契約漏洞的填補，此種解釋方法，應認為違背法

令，構成得上訴於第三審的理由。 
 



 

壹、當事人真意的發現 
 

「理論」與「實際」的落差 
契約當事人真意的發現，理論上固然存在許多指導原則可資遵循，但此等指導原則在實際

操作過程中，卻困難重重，造成理論與實際間的若干落差。 
 
一、理  論 

所謂「當事人真意」 
契約解釋的主要目的，在探求契約當事人既已存在的真意，透過各種解釋方法，發現
此一真意，並將此一真意宣示於外。 
所謂「當事人真意」，是指「訂約當時」契約當事人的真意1。而且，不是個別當事人
「單方的真意」，而是契約當事人雙方「共同的真意」。此為契約解釋與單獨行為解
釋（特別是遺囑的解釋）主要的不同，也是契約解釋的困難所在。 
因此，所謂契約當事人雙方「共同的真意」，已經不再是純粹主觀意義下的「內心真
意」，而是從契約雙方當事人在訂約當時彼此的言辭、文字、舉動中，足以產生彼此
正當合理信賴的真意。此一真意，可稱為「值得信賴的真意」。 

 
一些「指導原則」 
沒有「方法論」，只有「小偏方」：契約解釋問題，涉及到契約當事人間的真意探求
問題，本質上是一種個案的、具體的問題，其解釋方法，因案而異，甚難整理出一套
具有原則性的標準，不像「法律的解釋」一般，有其抽象的、統一的原理原則。 
以下原則，僅具「建議」、「參考」性質，並不拘束裁判者。裁判者儘可採取其他「偏
方」，從事契約解釋。 
1 有效解釋原則：假設契約當事人均是理性的訂約人，目的在經由契約的有效訂立，互

相交換財貨或勞務。因此，同一契約條款的解釋，彼此有歧異，可能使條款不發生
任何法律效力，也可能使條款發生某種法律效力時，應以能使條款發生法律效力者

優先。如此解釋，通常比較貼近當事人的共同真意2。 
2 整體解釋原則：假設契約整體為一互相連貫的有機體，各契約條款彼此之間應互相

牽連結合，依其前後文義關連性或體系結構而作解釋，不應以單一個別條款的意義

為準。此即我國審判實務上經常強調的，解釋契約應「通觀契約全文」3、「不能截
取文字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4。如此解釋，通常比較貼近當事人的共同真意
5。 

                                           
1 我國實務見解，可參閱最高法院 17 年上字第 1118 號判例；19 年上字第 453 號判例；19 年上字第 58 號判例；39

年台上字第 1053 號判例；49 年台上字第 303 號判例。 
2 實際案例，參閱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抗字第 733 號裁定（票據行為之解釋）：「按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利義

務，固應遵守票據之文義性，基於「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據記載之文字以為決定，不得以

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判斷資料，加以變更或補充。惟依該「客觀解釋原則」，解釋票據上所載文字之意

義，仍須斟酌一般社會通念、日常情理、交易習慣與誠信原則，並兼顧助長票據流通、保護交易安全，暨票據「有

效解釋原則」之目的，就票據所載文字內涵為合理之觀察，不得嚴格拘泥於所用之文字或辭句，始不失其票據文

義性之真諦。本件相對人以其執有再抗告人簽發，發票日為民國二○○三年九月三十日未載到期日之新台幣一千

一百萬元本票一紙（下稱系爭本票），提示不獲付款，因向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下稱台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

強制執行，經台中地院認該本票於發票日前無從為提示，裁定駁回其聲請後，相對人不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

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之辭句。系爭本票發票日，固載為「民國二○○三年九月三

十日」，該年號究指西元或民國？當依再抗告人之真意而定。相對人既於民國九十二年自再抗告人取得該本票，西

元二○○三年即為民國九十二年，且人之生命週期數十年，再抗告人不可能簽發一千餘年後之票據交相對人收執，

其顯係以西元為簽發本票之年號無訛，因將台中地院裁定廢棄，改裁定系爭本票准許強制執行。查西曆與國曆常

有混用情事，原裁定依一般社會通念，就本票文字之內涵為合理之觀察，認系爭本票所載「民國二○○三年」實

為「西元二○○三年」，進而為再抗告人不利之論定，與上開票據文義性之「客觀解釋原則」或「外觀解釋原則」

並無扞格或相悖之處，經核於法亦無違背」。 
3 實務見解眾多，代表性見解參閱最高法院 18 年上字第 1727 號判例。 
4 實務見解眾多，代表性見解參閱最高法院 19 年上字第 28 號判例。 
5 實際案例，參閱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1951 號判決：「按解釋契約文字，應探求當事人立約真意，不能拘泥於

契約之文字。查被上訴人所簽立之切結書內容為：「立切結書人茲連帶保證下列支票票面金計新台幣參佰陸拾貳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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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的解釋原則：當事人訂立契約的目的及其所欲追求實現的經濟利益，往往可以反映

當事人真實的意思。因此，契約文件的前言，或第一條約款，或契約正式訂立前的

相關文件中，如有關於當事人契約目的的記載，往往可以作為解釋契約的重要依據。 
4 後約定推翻前約定原則：契約當事人從開始接觸、磋商、談判，到契約正式訂立，一

直到契約履行階段，乃一連貫的時間發展流程。在此一流程中，當事人往往不斷繼

續接觸、磋商、談判，隨時修正或調整契約上的權利義務關係。因而，時間在後的

約定，往往較能反映當事人最新近的意思，此一約定如果與時間在前的約定有所衝

突矛盾時，應優先以時間在後的約定為準。 
5 文字優先原則：此一原則，又可分為以下三項次原則： 

(1) 文字優先於口頭。解釋當事人真意，雖然不應拘泥於當事人所用辭句(98)，或以

文字約定為唯一依據，但如當事人文字約定與口頭約定相衝突時，原則上仍以文

字約定為準6。蓋相較於口頭約定，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重，較能反映當事人真

實的意思。 
(2) 文字優先於號碼。同一契約事項，同時以文字及號碼為約定者，原則上以文字約

定為準。蓋相較於號碼，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重，較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

比較參閱民法第四條規定：「關於一定之數量，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

字與號碼有不符合時，如法院不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為準」。 
(3) 手寫文字優先於印刷文字。同樣是文字約定，以手寫方式為之，或以印刷方式為

之，解釋結果有出入時，應以手寫文字為準。蓋當事人就某一契約事項，特別花

費時間精力，以手寫文字方式予以約定時，通常更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 
6 特約條款優先原則：經由契約當事人特別更改、修正或強調的特約條款，比未經特別

更改、修正或強調的一般條款，更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應優先於一般條款，

作為解釋的標準。 
 

二、實  際 
裁判者的「誘惑」 
當事人真意，既然是指「訂約當時」當事人雙方的「共同真意」，則此一真意，只是

過去歷史上某一時點曾經存在的事實，其發現，必須仰賴各種證據資料。問題是，此

等證據資料的收集，不是相當困難，就是成本很高，因而事實上很難依現有證據資料

發現當事人的真意。更何況，所謂「共同的真意」，有時只是一種「假設」，事實上

並不存在，更不可能經由契約的解釋以發現當事人的真意。 
在上述背景下，任何裁判者在從事契約解釋時，表面上固然均是在試圖發現當事人間

                                                                                                                                    
壹仟伍佰元正（即高雄市銀行苓雅分行 112-2 帳號票號 KLP9164 面額伍拾壹萬陸仟元、同帳號 9158 票號伍拾貳

萬陸仟元、同帳號 9159 票號伍拾肆萬柒仟伍佰元、同帳號 11462 票號玖拾柒萬柒仟元、同帳號 11425 票號伍拾

參萬壹仟元、同帳號 9165 票號伍拾貳萬肆仟元），是為陳 0 友積欠許 0 小姐（即上訴人）之債務，今立切結書人

徵得許 0 小姐同意，限於八十四年十一月三十日由立書人帶債務人陳 0 友出面與許雀處理清償，如未能按時出面

處理，立切結書人願負責一切完全清償債務責任。並願拋棄一切民刑事先訴抗辯權。」，此切結書前段雖記載：「立

切結書人連帶保證下列支票票面金計三百六十二萬一千五百元」，惟其後段係記載：「是為陳 0 友積欠許 0 小姐之

債務。限於八十四年十一月三十日處理清償，如（陳 0 友）未能按時出面處理，立切結書人願負責一切完全清償

債務責任」，所稱積欠上訴人之「債務」，並未明白記載係「票據債務」，所稱被上訴人負完全清償之「債務」，亦

未明白記載係「票據債務」，則被上訴人所連帶保證者，究為支票票款債務抑或一般債務，如為一般債務，又係何

種債務，此攸關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罹於時效而消滅，原審未為詳查細究，僅以該切結書前二行所載文句及陳 0
福前述證言為憑，遽認被上訴人係就系爭六張支票票款債務負連帶清償責任，且上訴人之起訴已逾支票保證責任

之一年期間，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不無速斷」。 
6 實際案例，參閱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988 號判決：「當事人於訂立書面契約時，如未將先前洽商有關契約履

行之事項以文字記載於契約者，除法律另有規定或另有變更契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合致外，應僅得以該契約文字之

記載作為解釋當事人立約當時真意之基礎，無須別事探求。本件縱認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於遊說其投資時，

於洽商中曾有多項之保證一節為真實，惟兩造與建新公司訂立系爭切結書時，既未將攸關上訴人所主張應由被上

訴人負履約責任之內容以文字加以記明，揆諸首揭說明，原審認應以系爭切結書之記載，作為認定兩造間權利義

務關係之基礎，因而為上訴人不利之判決，於法即無不合」。 



 

的真意。但究其實際，實情往往並非如此。裁判者往往在當事人真意之外，基於各種

客觀的考量因素（如交易慣例、衡平原則、誠實信用、保護弱者等等），從事契約的

解釋工作。因而，在「當事人真意」的形式外衣之下，往往潛藏著裁判者的「法律政

策」（裁判者的意志），以某種客觀考量因素，取代當事人間的真意。 
 
幾個事例 
舉例而言，審判實務上固然經常強調，解釋契約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不得拘泥於所

用之辭句，但實際上，法院往往認為，辭句即是代表當事人真意，無須探求其他證據。

最高法院 17 年上字第 1118 號判例指出：「解釋契約，固須探求當事人立約時之真意，
不能拘泥於契約之文字，但契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不
得反捨契約文字而更為曲解」，即是明顯例證。 
再如，手寫文字之所以優先於印刷文字，或特約條款之所以優先於一般條款，除了手

寫文字或特約條款比較能正確反應當事人真意外，另一種解讀是，手寫文字或特約條

款，往往反映出契約弱勢一方意欲排除或修正強勢一方預先擬定的印刷文字或一般條

款，而裁判者基於保護弱勢當事人、平衡雙方利害關係的考量，所以往往不太重視當

事人真意的探求，直接認定手寫文字或特約條款，應優先適用。 
此外，以下所舉的契約解釋原則，與其說是「當事人真意的體現」，不如說是「裁判

者法律政策的貫徹」： 
 
 
(1) 有利於債務人原則：契約條款解釋有疑義時，應以有利於因該條款而負債務者之

方向作解釋。比較參閱民法第五條規定：「關於一定之數量，以文字或號碼為數
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不符合時，如法院不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
低額為準」。 

(2) 訂約地習慣原則：契約條款解釋有疑義時，應以「訂約地國家」習慣上通常的意

義作解釋7。 
(3) 條款制訂者承擔風險原則：契約條款解釋有疑義時，應以「不利於條款制訂者」

的方向作解釋。 
 

貳、契約漏洞的填補 
 
填補漏洞的方法 
契約漏洞的填補，不在探求契約當事人的真意，而是在當事人真意之外，基於一定的政策

考量，補充當事人意思的不足。 
以下「從具體到抽象」，分別舉出幾種填補契約漏洞的方法： 
1 當事人意思有欠缺時，依「交易習慣」（包括商業慣例或同業慣例）填補契約上的漏洞。

例如：某漁港拍賣魚貨的出價方式，慣例上是以「公斤」，而不是「台斤」作為計算單

位；某地方房屋交易的價格計算方式，慣例上是以「坪」，而不是「平方公尺」作為計

算單位；某區域樹藝業者間的藝術盆栽買賣，慣例上出賣人除交付盆栽之外，尚負有說

明或教導如何繼續栽培該盆栽的義務。此等慣例，可用來補充當事人意思的不足。 
2 當事人意思有欠缺時，以「任意規定」填補契約上的漏洞。任意規定在現代契約法上具

有二種功能：其一，強行規定化之趨勢，其二，補充當事人意思不足的任務。第二種功

                                           
7 實際案例，參閱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第 2316 號判決：「解釋契約應以當事人立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

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切證據資料為斷定之標準。查系爭廣告平面圖係由上訴人印製，用以銷售系爭房屋，其

於該廣告平面圖僅記載房屋「使用面積」及「公共面積」之坪數，雖未於該圖或系爭契約明確說明各自包括之範

圍，惟參之建投全聯會八十九年一月二十日（八十九）建投全聯字第○九五一號函稱：按相關法令對「使用面積」、

「公共面積」並無明確定義，如於契約中未將「小公」列於「公共面積」者，依市場交易習慣，多劃列為使用面

積等語，則上訴人辯稱：該廣告平面圖所稱使用面積係包括房屋當層之樓梯間、電梯間等俗稱「小公」部分在內，

是否毫無足採，尚非無研求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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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即是立法者預設以任意規定作為一種契約漏洞的填補方法。 
3 當事人意思有欠缺時，依「誠實信用原則」、「衡平原則」等抽象一般條款填補契約上

的漏洞。各種契約上之附隨義務，如安全義務（保護、照顧）、資訊提供義務（說明、

告知）、建議義務（提供專業意見）、監督義務等，往往即是根據誠實信用原則而發生，

由裁判者強加於契約當事人，使之成為契約強制履行力內容的一部分。 
 
填補漏洞的政策考量 
契約漏洞的填補，既然是基於某種政策考量，則此一政策如何形成，即值得討論。 
填補契約漏洞的危險性：在當事人意思之外，填補當事人所未預見的契約事項，容易破壞

當事人基於契約關係所建構的契約秩序，流於裁判者的恣意、濫權，任意曲解、擴張或限

縮當事人基於契約關係所預期取得的利益或彼此間的信賴關係。 
填補契約漏洞的正當性基礎：契約的「經濟效益」與「交換正義」。 

 
結  論 
 

「當事人真意」的衰落 
1 從主觀的「內心真意」，到客觀的「具體正當信賴」 
思維方法上的衝擊：重點不再是「當事人內心真意」的尋找，而是在於思考：一方的言詞、

文字或舉動，是否足以引起他方的信賴？他方的信賴，是一種輕率、天真、任意的「單純

信賴」，或是一種謹慎、認真、理智的「正當信賴」？ 
2 從「當事人真意的發現」，到「契約漏洞的填補」 
思維方法上的衝擊：重點不再是「當事人內心真意」的尋找，而是在於思考：一方面，如

何充分發揮「契約的經濟效益」，使得勞務或財貨的交換可以達成財富極大化的目標，或

使得資源配置在最有效率的境界？他方面，如何平衡兼顧「契約的交換正義」，使得契約

當事人雙方總體的給付與對待給付，具有對價均等關係？




